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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 

亚会专审字（2023）第 01610045号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医疗公司”）

编制的《关于 2021 年度部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尚荣医疗公司董事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编制《关于 2021 年度部

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尚荣医疗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尚荣医疗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1 年度部分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

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

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

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尚荣医疗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1 年度部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

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尚荣医疗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部分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3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部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2]230Z1439号）。

本公司现就 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部分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1 年度部分保留意见所涉及的内容 

1、公司对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减值判断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3（1）所述，尚荣医疗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投资）投资的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济医管）

于 2021年 8月 2日进入清算。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投资成本为 18,200.00 万元，账

面累计计提减值 2,158.01万元。 

由于目前清算方案尚未确定，我们无法就该项投资上年及本年减值计提的合理性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对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PPP项目投资回报确认的收入 

根据尚荣投资与富平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富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签署关于设立富平县

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平医管公司）的相关协议约定：富平医管公司每年

可以按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当年经营结余的一定比例合理计提管理费。 

因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尚无经营结余，我们对 2018年至 2020年三年累计确认 3,720.00

万元管理费收入存疑。该事项影响本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3,720.00万元，坏账准备 1,116.00

万元，期初留存收益 2,213.58万元。 

二、关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积极采取措施

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 

1、公司对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减值判断 

    对于保留事项 1 所涉及的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项目，2022 年度本公司

积极与清算管理人沟通和探讨清算方案，并向管理法院提交了《和解方案》。清算管理人在

2022 年确定了清算资产范围，对纳入清算范围的资产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了

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评估机构确认清算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17,75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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